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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对于这些数据、报告的内容，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

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武钢股份的如下保证： 

 

1. 其已经向本所及经办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其提供给本所及经办律师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

效的，并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文件和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3. 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

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经办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武钢股份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

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武钢股份申请本次终止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其他文件一同提交上交所，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武钢股份为本次终止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如无特殊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用的简称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的法律意见书》中

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武钢股份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武钢股份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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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股份系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生[1997]164 号文批准，由武钢

集团以其下属冷轧薄板厂（含涂层带钢车间）和冷轧硅钢片厂的生产及经营业务

及有关 1997年 9月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确定后的 1997年 6月 30日净资产评

估值人民币 2,723,804,561.84 元作为资产投入，采取发起设立方式于 1997 年

11 月 7 日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武钢股份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7,048 万

元，武钢集团持股 100%。 

 

1999 年 7 月 2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字[1999]72 号文批准，武钢股份向社

会公开发行普通股 32,000 万股；经上交所上证上字[1999]52 号文批准，武钢股

份该次公开发行的股份于 1999 年 8 月 3 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005”，股票简称为“武钢股份”。 

 

武钢股份现持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03002476548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

武钢股份现行《公司章程》并经公开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武钢股份的住所为武汉市青山区厂前街（青山区股份公司机关）；

法定代表人为马国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9,378 万元；经营范围为：冶金产

品及副产品、钢铁延伸产品制造；冶金产品的技术开发；钢铁及副产品的销售；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二、本次终止上市的方案 

 

2016 年 10 月 28 日，武钢股份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等与

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根据《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武钢股份与宝钢股份进行换股吸收合并，宝钢

股份向武钢股份全体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并且拟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

上交所上市流通，武钢股份的 A 股股票予以注销后，武钢股份办理工商注销登

记手续。武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由武钢股份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换

股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承接方”）承接与

承继，自交割日（为换股实施日次月的第一日）起，资产承接方的 100%股权由

宝钢股份控制。 

 

根据本次合并方案及武钢股份的确认，本次合并将导致武钢股份不再具有独

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属于《退市制度若干意见》第一条第（一）项及《上交所

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六）项规定的“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

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的情形，可以向上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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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武钢股份因本次合并而终止上市符合《退市制度若干

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可以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 

 

三、本次合并的相关批准和授权 

 

（一）武钢股份董事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9 月 22 日，武钢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合并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

次合并相关的议案。武钢股份独立董事就前述有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及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武钢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10 月 28 日，武钢股份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关

于提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合并有关事项的议案》等

与本次合并相关的议案。 

 

（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2016 年 10 月 17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16] 1136

号《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

批复》原则同意宝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武钢股份的总体方案。 

 

（四）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199 号《关于核准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核准宝钢股份以新增

5,652,516,701 股股份吸收合并武钢股份。 

 

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合并已获得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现阶段需履行的必要批准和授权，武钢股份因本次合并而终止上市尚

需获得上交所的批准。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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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武钢股份因本次合并而终止上市符合《退市制

度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可以申请主动终止上市的情形。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合并已获得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现阶段需履行的必要

批准和授权，武钢股份因本次合并而终止上市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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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

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唐 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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